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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撮要： 
• 辨認有自傷、自殺傾向的學生，及其風險之高低 
• 了解他們的心路歷程和需要，認識如何幫助和支援他們 
• 遇到有自殺傾向的學生的處理方法 
 
 
近況： 
• 從香港青少年自殺的數據可見，當傳媒廣泛報道有關自殺的新聞時，青少年吸收多了相

關資訊，有更大機會引發青少年誤以為自傷、自殺是一條「出路」。 
• 香港大學及非牟利機構曾在瀏覽器及社交平台中，篩查曾搜索或發佈與自傷自殺相關帖

文的青少年，並安排外展社工幫助他們，期望藉此減低青少年之間的自傷、自殺風氣。 
• 善用社交平台的好處是較容易聽到青少年真實的想法，幫助我們掌握青少年的近況，去

辨認有需要的群體。壞處是社交平台容易帶動青少年間的風氣和潮流，若時興自傷，有

可能引發「自傷潮」。 
• 疫情裡多了來自中產家庭的學生出現危機（中產家庭受經濟不景影響、青少年自覺為家

庭的希望、學習壓力大等）。亦有基層家庭的學生，疫情進一步影響家庭經濟，雖然成

績好、有成就，但壓力甚大而陷入困境，毫無先兆。 
 
 
自傷、自殺的成因： 
• 多數「炒埋一碟」，非單一事件引發。導火線可以是一次微小的經歷。主要是生活中堆

積了很多傷痛的片段，令他有最終的決定。 
• 出於對壓力和痛苦的本能反應，或只是需要感官刺激（多數出現於ADHD, SEN學生身

上）。 
• 自我懲罰、藉物理上的痛楚，代替內心的痛苦。痛的感覺令他們覺得自己實在地活著、

未能用說話表達自身的痛苦經歷，藉自傷的行為告訴別人，他正處身痛苦之中等。 
 
 
辨認有自傷、自殺傾向的學生及危機評估： 
• 我們對學生的認識可幫助我們分辦，並找到尋求幫助的隱藏訊號。如他們的個性是否較

為衝動？他是否尋求關注者，只想引人注意，並無自傷的意圖等等。 

• 有否寫下遺書、轉送貴重物品給他人、明顯的孤立自己、曾發生自傷行為。 



• 評估危機時，需考慮其自傷行為的頻率、嚴重性及意圖。 
• 不能單一地以當下的行為作出判斷，需要分辦行為背後的意圖和動機。 

試分辦和評估以下處景： 

處景題 1 ：學生危坐天台，拍照分享至社交平台 

處景題 2 ：學生告訴你，他昨晚吃了大量藥物 

• 任何有企圖、計劃自殺的行動，如搜尋、測試、視察環境，都可歸類為高危個案。 
 
 
支援學生層面： 
• 高危個案：即時送院，告訴醫護當事人有企圖自殺的情況、或曾致電撒馬利亞 24小時

熱線。 
• 除了了解當刻發生的事件，也要去了解他前後的經歷和感受，進行持續的評估和跟進。 
• 傾談時需要注意用字，避免太快下評斷，如自傷行為的對與錯等，會令案主覺得被拒絕

和不理解，日後可能會對你有所隱瞞，而失去可以與他同行的機會。小心表達，讓他了

解為何身邊的人都不希望他傷害自己，並陪伴他去尋找其他表達的方式。要以一個鎮

定、開放的態度去面對，案主才會願意表達內心真正的想法。	
• 雖然未必能完全明白案主的感受，但仍可嘗試幫助他由自傷行為過渡到可以用形象化的

言語去表達感受，讓他知道有人嘗試去理解他的想法，覺得被聽見、被明白、被接納。	
• 用言語去反覆確認案主的想法，拆解他的狀態。	
• 有些學生不願被人發現自己有自傷行為，而選擇自傷一些隱蔽的位置。我們需要刻意問

深入一點：「傷在哪裡？傷口向哪個方向？」	 傷口大小、位置及方向也代表不同的嚴重

性，有些不致死亡，有些則有即時生命危險。 
• 「一哭、二鬧、三上吊」，由傷心痛苦到自傷自殺，有一個進程，要重視他們每一個求

救信號，認真看待。 
• 增加支援網絡：留意案主的 risk factor，盡量增加 protective factor，支撐點愈多、愈強

大，支撐的力度就愈大，再輔以輔導工作支援學生。 
• 教會、家庭、朋友、學校、老師、成績、有滿足感等不同的範疇，都可能成為支撐點。 
• 「技巧」並非支援學生最重要的一環，反而一段令他有信心、令他覺得有出路，在低潮

的時候能站得住腳的「關係」更為重要。 
• 學校尋求與教會合作，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狀態，提升他們對求助行為的接納，教導他

們如何求助；穩定的團契生活，有緊密的聯繫、同輩的關心和支持，引導他們發掘其生

存價值。	
 

 

支援家庭層面： 
• 當案主要求不要通知家長時，避免直接回應，嘗試從旁了解他們不想家人知道的原因和

家人相處情況。  
• 通知家長前，先了解其家庭的狀況，特別是家人有自殺傾向、家暴問題的家庭，是會否

即時通知家長的重要考慮因素。我們亦需要部署如何讓家長了解情況。 



• 在正常情況下，要通知家長。讓家人有機會去解決、處理家庭的問題，也讓家人知道事

件的嚴重性。必要時，我們可協助他們面對和解決家庭問題。	
• 建議以面談形式通知家長（不要以致電方式）。與家長面談最好與老師、社工一同面

談、評估、支援。 
• 面談期間，要留意家人的反應，評估學生適合隨家人回家與否。如家庭有特殊情況，評

估後認為學生不適合回家，可安排學生入住短期宿舍。 
• 肯定家長對案主的關心、知道案主正面對什麼情況、回家庭應如何與案主相處、建議家

人如何與案主溝通，才讓案主跟家人回家。 
• Case by case 處理（按特性個別考慮）。 
• 當案主需要送院，要為家長做好心理準備，幫助他們面對各種程序。 
 
 
處理自殺個案時，需要步步為營，作全盤考慮，切忌孤軍作戰。 
 
 
危機後的介入工作： 
• 協助學校處理學生、家長、教職員情緒。 
• 協助學校面對傳媒的報導。 
• 提醒學校向辦學團體、教育局等交代事件。 
• 學校社工與教職員的角色，使社工難以深入爲教職員作輔導，牧者可介入協助支援教職

員的工作，以祈禱、分享等在心靈上支援他們。 
• 由社工宣佈消息、進行班主任課、小組輔導等，避免創傷後壓力症(PTSD)。留意學生對

事件的演繹，並篩選出有特殊狀況的學生、模仿者等，幫助他們消化事件。 
• 為事件舉行結束儀式，幫助學校回復常規，避免悲傷的氣氛持續不散。 
• 舉行結束儀式須考慮家人的意願；避免過份悼念，以免讓學生有錯誤的觀念（覺得死了

反而更多人紀念）。 
• 如有安排喪禮，不建議學生出席及瞻仰遺容。 
 
 
（以上由葉頌禧姊妹筆錄，內容經陳凱雯女士審閱。） 


